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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 機 簡 訊 通 知 服 務 申 請 方 式 

 

請注意：本服務僅限車籍或駕籍為台北市者，另公司或法人團體車輛

   暫不為通知對象，目前先辦理車輛定期檢驗簡訊通知（對象

   為個人之自用小客車、自用小客貨車、自用小貨車、250cc 

   以上重型機車）。 

簡訊通知服務目前有 3種申請方式，請擇一辦理即可 

方式一：至本所網頁首頁線上申請，本所輸入您的手機號碼後，以簡

   訊通知您辦理各項監理業務。 

方式二：請下載並列印「手機簡訊通知服務申請單」（本檔案第 2頁），

   填寫此申請單中各項資料後，傳真至本所服務台   

   (02)2761-6406 ，要確認是否傳真成功，可撥(02)2763-0155

   轉分機 621詢問。（服務時間 8:30~17:00）， 

   本所輸入您的手機號碼後，以簡訊通知您辦理各項監理業務 

方式三：至本所 1樓或 2樓臨櫃填寫「手機簡訊通知服務申請單」， 

   交由本所櫃檯人員（服務時間 8:30~17:00），本所輸入您的

   手機號碼後，以簡訊通知您辦理各項監理業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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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  北  市  區  監  理  所 
手 機 簡 訊 通 知 服 務 申 請 單 

說明： 

本服務透過手機簡訊方式，主動通知民眾辦理監理業務，絕不會請您轉帳、匯款等，如有疑

問，請洽本所查詢（02-27630155 # 121）。 

本服務項目： 

車輛定期檢驗通知、汽機車行照定期換照通知及其他相關監理業務 

臺北市區監理所通知服務條款 

1.認知與接受條款： 

臺北市區監理所(下稱「本所」)係依據本服務條款提供車輛行照及駕駛執照登記地址於臺

北市者主動通知服務 (下稱「本服務」)。申請者完成申請手續或開始使用本所提供之主

動通知服務時，即視為已閱讀、瞭解、並同意本服務的內容及接受本服務現有與未來衍

生之服務項目，如果您不同意本服務之內容，請向本所請求終止使用。 

2.免責聲明： 

（1）本服務有時可能會出現中斷或故障等現象，或許將造成您使用上的不便、資料喪

失、錯誤、遭人篡改或其他經濟上損失等情形。本所對於您因此而造成的損害，不負任

何賠償責任，請審慎考慮並可接受後再繼續申請手續。  

（2）本服務僅為提醒性質，係屬本所之便民措施，非法令規定義務。另本服務適用範

圍僅限車輛行照及駕駛執照登記地址為臺北市者，如因登記地址非台北市或其他事由致未

收到，車輛所有人（駕駛人）仍應依相關規定辦理各項監理業務，不得據以作為違規裁

罰聲明異議或申訴之理由。  

（3）茲因本服務並未經身分認證，倘台端欲辦理各項監理異動手續，請依循認證管道，

進入公路監理電子網站、或各地之監理機關辦理。  

（4）本服務如程序、項目有所變更，將不另行通知。  

請詳閱上述條款，如您同意本服務內容，請填寫下列各項資料： 

姓名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生日： 

車號： 

手機號碼： 

（可將本表傳真至本所服務台(02)2761-6406，將以簡訊通知您辦理各項監理業務。） 

 


